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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空调外机等外立面附加设施
排查和整改的告知书
（样张）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本区空调外机等外立面附加设施排查和整改工作的通知》（闵网格﹝2019﹞5号）及《关于开展本区镇空调外机等外立面附加设施排查和整改工作的通知实施方案》（闵梅府办发﹝2019﹞6号）文件要求，深化相关安全隐患的治理工作，保障和维护城市公共安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房屋业主或使用人应对空调外机支架、雨棚、花架、晾衣架、防盗窗、其他高坠物隐患等外立面附加设施的安全隐患进行自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自行进行整改。
2、各住宅小区业主或使用人无法进行整改的，可向居委或物业公司反馈,居委或物业公司将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加固或更换，所产生的费用由业主或使用人自行承担。
3、房屋业主或使用人须定期对空调外机支架、雨棚、花架、晾衣架、防盗窗、其他高坠物隐患等外立面附加设施定期进行自查，确保户外附加设施无安全隐患；如未进行自查而产生的安全隐患事故，责任由业主或使用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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